
扎赉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公布《扎赉特旗人民政府 2022 年度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

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旗直各

部门：

《扎赉特旗人民政府 2022 年

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已经旗

政府同意，现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贯彻执行《重大行政

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713 号）等相关规定，对列入目录

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落实决策启动、草案起草、

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

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请示

报告等法定程序，确保程序合法、

过程公开、责任明确。

二、涉及文化教育、医疗卫生、

食品安全、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

护、公用事业等重大民生决策事项，

决策承办单位应按相关规定开展

民意调查。

三、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未按有

关规定履行相关法定程序的，不得

提交旗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旗直各

部门：

四、《扎赉特旗人民政府 2022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实行

动态管理，根据工作需要适时按程

序进行调整。

2022 年 6月 9 日



扎赉特旗基本草原划定调整工作方案

为有效落实基本草原保护制

度，切实加强对基本草原的保护与

利用，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

基本草原划定和调整工作方案〉的

通知》（内政办字〔2022〕39 号）、

《兴安盟行政公署办公室关于印

发〈兴安盟基本草原划定调整工作

方案〉的通知》（兴署办发〔2022〕

17 号）要求，结合我旗实际，制

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坚持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聚焦

严格保护、合理规划、科学利用，

以基本草原划定调整为基础，进一

步明确草原生态功能，维护草原生

态完整性，统筹推动基本草原保护

与土地利用、城镇建设、产业发展

等规划相衔接，与城镇、园区、农

村牧区发展需要相适应，促进草原

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草原法》和《内蒙古自治区基

本草原保护条例》，依法开展基本

草原划定和调整工作，确保划定和

调整结果符合草原生态保护需要。

（二）开展基本草原调整必须

以国土“三调”为基础，仅可对基

本草原分布区域进行调整，同时还

要预留一定面积的非基本草原作

为调整储备区，确保 2020 年度国

土变更调查结果草地范围内面积

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三）基本草原划定的最小

单元为大于 500 亩且集中连片，确

保基本草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

连通性。对于生态保护红线、各类



自然保护地和自然公园范围内的

草原需划为基本草原的，不受最小

单元限制，需做到“应划尽划”。

（四）对于开展基本草原调

整的地区，要将已征占用等改变用

途的草原调出基本草原，将最新年

度国土变更调查结果的天然牧草

地、人工牧草地、其他草地以外的

非草地调出基本草原，实现精准落

图。2020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结果

草地范围以外确需划为基本草原

的，应划入基本草原调整储备区。

三、划定和调整范围

按照“应划尽划，应保尽保”

原则，凡涉及草原资源的苏木乡镇

（中心）均需开展基本草原划定调

整工作，由旗林草局负责组织实施，

各苏木乡镇、旗直有关部门协同配

合做好有关工作。驻旗有关单位辖

区范围内的基本草原划定和调整

工作，由旗林草局根据行政区划组

织开展，涉及单位协同配合做好有

关工作。对于不符合基本草原划定

条件和要求的地区，可不划定基本

草原；对于开展基本草原划定的地

区，要以 2020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

结果的草地面积为底数，结合当前

草原资源利用实际，将符合条件的

草原划定为基本草原；对于已划定

基本草原的地区，均需开展调整完

善工作，并以 2020 年度国土变更

调查结果草地范围内的基本草原

为底数，结合区域发展实际适度调

整，科学合理地预留出“十四五”

期间重大项目用地。

四、工作进度安排

基本草原划定和调整工作基

本流程为：准备工作、外业调查与

核实确认、室内工作、整理工作、

建立基本草原数据库、编写报告、

成果资料归档、成果检查验收。

2022 年 8月 31 日前，完成全

旗范围内基本草原划定调整工作，

由旗林草局牵头，组织自然资源等



有关部门开展自查自验，自查自验

合格后，由旗林草局将数据成果汇

总报旗人民政府审定后，上报盟林

草局提出盟级验收申请。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基本草

原划定调整工作事关生态文明建

设，关系优化营商环境与经济社会

发展，旗委、政府高度重视，成立

由旗人民政府分管副旗长为组长

的扎赉特旗基本草原划定调整工

作领导小组，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对

应成立组织机构，强化责任落实，

根据基本草原划定和调整工作要

求，结合实际做好组织实施工作。

（二）强化部门协作。旗林草

局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地各有

关部门要强化沟通衔接，通力合作，

按照时间节点要求，细化目标任务

与工作排期，挂图作战，压茬推进，

科学合理划定和调整基本草原。旗

林草局负责划定调整工作技术指

导和监督检查，自然资源局负责提

供国土“三调”及 2020 年度国土

变更调查结果资料，实施项目涉及

征占草原的部门，负责提供近期重

大项目选址拟占用草原情况及项

目规划。

（三）确保工作质量。基本草

原划定和调整技术标准执行《兴安

盟基本草原划定调整工作方案》有

关规定。基本草原划定和调整工作

可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完成，并由

旗林草局严格审核把关，确保工作

质量。对于基本草原划定调整有关

资料，要严格按照《测绘地理信息

管理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进

行管理，确保信息安全。




